
上海海关公告[2001]1号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

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4_B8_8A_E

6_B5_B7_E6_B5_B7_E5_c27_28573.htm 接海关总署通知,自2001

年1月1日起,对《海关监管方式及代码对照表》进行局部调整: 

一、增列海关监管方式代码0320,简称“不作价设备”，全称

“加工贸易外商提供的不作价进口设备”，指与加工贸易经

营单位开展加工贸易(包括来料加工、进料加工及外商投资企

业从事的加工贸易)的外商,以免费即不需经营单位付汇进口、

也不需用加工费或差价偿还方式,向经营单位提供的加工生产

所需设备。 二、保留海关监管方式代码0420,简称“加工贸易

设备”,指除上述“不作价设备”以外的加工贸易项下进口设

备。 特此公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